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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《江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办法》

（省人民政府令第 259 号）、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

于开展 2024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的通知》，结合行业

实际，现制定我省 2024 年度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指南。 

一、学习对象 

全省行政区域内普通高等学校（普通本科院校、高等专科学

校、高等职业院校、独立学院、民办院校）、成人高等学校、中

等职业学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教育教学和实验技术专业技

术工作的人员，均应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培训。 

用人单位应当建立本单位继续教育与使用、晋升相衔接的激

励机制，把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考

核评价、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

应当作为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和申报评定更高一级资格的重要条

件。 

二、学时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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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江西省继续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先登录“江西省人事

人才一体化平台--继续教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”使用电子社保扫

码登录。 

专业技术人员应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，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累

计应不少于 90 学时，其中公需课不少于 30 学时，专业课不少于

60 学时。 

三、学习内容和方式 

（一）公需科目。2024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

习指南确定为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”

“打造‘三大高地’、实施‘五大战略’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”

“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道德和能力建设”三个专题。培训学时总计

不得少于 30 学时。可登录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-继续教育信

息综合服务平台(https://hr.jxhrss.gov.cn/jxjysb)，自主选择公需

科目网络课程学习平台开展学习，学满相应学时并经考试合格，

系统将自行判定并计入个人 2024 年公需科目学时，无需个人申

报。 

（二）专业科目。专业科目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，包括专

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

新方法等专业知识。培训学时总计不得少于 60 学时。专业科目可

采取远程教育、集中面授、实地观摩等多种形式组织实施。远程

教育形式通过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---继续教育信息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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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平台(https://hr.jxhrss.gov.cn/jxjysb)的“专业课广场”

选择高等学校教师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专业线上

平台进行学习，完成学时可直接计入个人学习账户，无需个人申

报。 

（三）学时折算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本专业学历教育、取得

的科研成果、专利、课题项目、发表的论文著作等，可按相关规

定折算继续教育学时。通过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化平台-继续教育

信息综合服务平台-“管理功能”-“折算学时申报”栏目进行申

报，经审核批准后将获得相应学时并记录在江西省人事人才一体

化平台。学时认定规则及审核程序按照《江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学时认定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赣人社规〔2023〕2 号）

执行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认真组织做好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引导鼓励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学习，

确保继续教育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管理。各单位要加强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明确专人负责，不断完善继续教育工作制度。同时加强经费

保障，用好职工培训经费，并为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

提供必要的时间保障，不断提高继续教育学习培训的积极性和参

与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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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高服务水平。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好江西省人事人才

一体化平台-继续教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，认真做好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的服务保障工作，按时规范完成本年度学时填报、审核、

监督工作。 

（三）督促按时完成。各单位要提醒参加学习人员按时完成

学时任务。2024 年度的继续教育学习应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

完成，因特殊原因逾期未完成 2024 年度继续教育的应当按相关要

求及时补学。 

各单位在继续教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学习过程中，遇到问题

或者有意见建议的，可拨打咨询电话：0791-12333 转 1（7号键，

职称和继续教育专席）。 

 

附件：江西省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技术人员网络学

习平台名单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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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
 

江西师范大学-江西专技学习网 

客服电话：4006660656 

北京网梯科技-江西专技在线 

客服电话：4008039966 

湖南大学-江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 

客服电话：4001911818 

 

 


